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承攬商安全衛生環境管理辦法 
111年 12月 26日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查修訂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以及環境保護等相關法令之規定，規範本校之承攬商有關職業安

全衛生及環境保護之權利與義務，作為承攬商管理之依據，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及相關單位權責： 

一、適用對象：所有進入本校校區作業之承攬商。 

       二、相關單位權責： 

(一)使用單位：負責請購案作業範圍內原屬之財物保管與收藏，協同督導承攬商做

好環保及職業安全相關工作。 

(二)採購單位：執行各工程、財物及勞務案之採購及契約簽訂事宜。 

(三)督導單位：督導各採購案之承攬商確實依契約做好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衛生相

關事宜。工程採購案之督導單位為監造(委外監造為顧問公司或建築

師事務所；無委外監造為採購單位)，財物及勞務之採購督導單位為

使用單位。 

(四)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以下簡稱環安室)：抽查各採購案之環境保護及職

業安全衛生相關措施，並提供採購單位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衛生相

關規定之諮詢。 

第三條 凡本校各採購案訂有契約者，採購單位應要求承攬商詳細閱讀本辦法，且應簽署「國

立臺北藝術大學承攬商安全衛生環境管理承諾書」（如附件1），並將該承諾書列入

契約書之一部分。 

第四條 本校校內單位若與承攬商、再承攬商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採

購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 
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三、工作場所之巡視。 
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六、上述各項執行紀錄應保存3年。 

第五條 特殊作業： 

一、動火作業：在含有可燃物或易燃物的區域內執行可能產生發火源的作業，如火

燄切割、電焊或使用瓦斯噴燈、研磨機及其他可能產生火花的設備。 
二、局限空間作業：指無法以自然通風來維持充分、清淨空氣之空間，且進出方法

受限制之非經常性作業（如消防水池、污水槽清淤作業）。 
三、高架作業：依據「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之定義，高架作業係指未設置

平台、護欄等設備而已採取必要安全措施，其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作業；或已

依規定設置平台、護欄等設備，並採取防止墜落之必要安全措施，其高度在五

公尺以上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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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吊掛(及吊籠)作業：如使用固定式、移動式起重機、或人字臂起重桿、升降機、

營建用提升機、吊籠、捲揚機、簡易升降機、外牆清洗等作業。 
五、特殊電氣作業：係指於配電室、控制室、變電室等場所進行電氣作業，或於濕

潤場所，鋼板上或鋼筋上等導電性良好場所使用移動性或攜帶式電動機具及臨

時用電設備，或進行活線作業、活線接近作業等，會產生感電危害之虞者。 
 
第二章承攬商職責 
第六條 承攬商於執行契約時，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令明定之事業規模及性質，訂定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 

第七條 承攬商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應僱用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之訓練或經技能檢定之合格人員擔任操作人員。 

第八條 承攬商承攬本校各項業務時，應就其承攬部分負職業安全衛生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再

承攬商亦同。 

第九條 承攬商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商應於事前告知該再承攬商有關

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與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並

應請再承攬商詳讀本辦法。 

第十條承攬商於本校作業時若發生任何職安或環保事故時，應立即令其人員停止作業並退避

至安全處所，同時採取必要可行之搶救措施並通知督導單位；事故發生後24小時內應

主動做好事故調查並提供本校詳盡之書面報告，不得隱瞞事實或故意誤導實情，並應

提出預防措施防止類似事故再發生。 
前述職安事故若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所訂之職業災害時，承攬商應於法定

時間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第十一條承攬商於校內執行契約作業期間，若需使用校區之水、電或氣體等動力時，應事先

向督導單位或採購單位申請核准，不得私自配管、配線或轉接使用。 

第十二條 承攬商（再承攬商亦同）對於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

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另對於在職員工應依其工作性質使其接受

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相關時數不得少於法定時數。 

前述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資料，包括訓練日期、講義、勞工簽到及上課相片等，均應

存檔備查。 

第十三條承攬商應為其所僱用之每位工作人員投保勞工保險或人身意外險，所聘僱之工作人

員年紀應符合勞動基準法之相關規定。 

第十四條承攬商僱用外籍人員來本校從事工作，應依「就業服務法」、「雇主聘僱外國人許

可及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先行依法取得工作許可。 

 

第三章 作業安全管制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十五條 危害預防事項： 

一、設備於帶電狀態下之安裝、維修及檢驗，應特別注意設備會移動之部分，如：

汽缸、鏈條、升降檯面，以預防機械傷害。 

二、依作業區域的危害標示或該作業危害，應佩帶適合的個人防護器具，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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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安全帶、安全眼鏡、護目鏡、防音護具、濾毒罐等。 

三、於潮濕場所（如：廚房、水池等）作業時，應著止滑鞋與防止感電設備（如：

漏電斷路器）。 

第十六條隔離安全設施事項： 

一、動火作業、產生粉塵或煙霧的作業（如：打壁虎、銑孔等），作業點若已在最

近之火警偵測器範圍內，應事先完成隔離火警偵測器後始得作業。 

二、因作業、維修或測試消防系統時，應事先通告使用單位消防中斷，並完成相關

防護措施後始得作業。 

三、未經使用單位或督導單位允許，禁止私自隔離設備安全連鎖裝置。 

第十七條 作業場所應保持整潔，各項標示應清楚可視；禁止妨礙消防栓、滅火器、電氣盤及

安全梯之使用，並禁止阻礙逃生動線。 

第十八條 一般電氣作業規定如下： 

一、承攬商使用之電動手工具延長線電氣設備，使用前應自行檢查，不可有破損絕

緣不良漏電之情況。 

二、承攬商使用之延長線應具過載保護裝置，並應避免安裝過多電器以防止超過負

荷。 

三、設備作業用電應由合格電盤接電。 

四、交流電焊機應裝設自動電擊防止裝置，且接地線連接點應接近焊點。 

五、本校電氣室禁止非授權人員進出，作業區域之電氣或管線銜接應經本校電力管

理人員同意始可作業。 

第二節 特殊作業規定 

第十九條 動火作業規定如下： 

一、動火作業前應擬定完整作業程序，各項動火作業相關之機械及設備應依法實施

自動檢查，包括定期檢查、重點檢查及每日作業檢點，並將檢查紀錄妥為留存

備查。 
二、作業處鄰近區域應配置適當滅火裝置，警告標誌或隔離設備，必要時禁止非動

火作業人員進出。 
三、施工作業區5公尺範圍內不得堆置易燃、爆炸及有機溶劑等物質，應淨空或鋪蓋

防火毯，且嚴禁吸煙、使用煙火。 
四、乙炔瓶已充氣(氧氣乙炔組之逆火裝置不得拆下及板手置放於閥開關附近)或空瓶，

均應豎立並緊繫於支架並分開儲放及齊一瓶口方向固定存放於陰涼通風無火源

處所，不使用時應關閉各閥，並置放陰涼處。如在氣瓶上方動火時，需遷移該

氣瓶。 
五、使用交流電焊機電源二次測應有自動電擊防止裝置及電源側分路應設置高速高

敏感型合適之漏電斷路裝置，電焊機外殼應接地，電線連接處應妥當連接，不

得有產生火花之可能，且操作人員需戴絕緣手套、絕緣防護用具，停止作業或

作業完成應即切斷電源並將焊柄之焊條移除。 
六、作業時應預先就場所及物品性質準備合適類型之滅火器具並將危險物品移除，

設法抑制火星四散，且施工處所及隔層縫隙等處應設法填堵或以防火毯等耐熱

材質阻隔或收集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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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作業期間在火星可能波及的範圍內，嚴禁其它易燃物操作，如油漆塗裝等工作。 
八、從事熔接、熔斷等作業時，作業人員應置備安全面罩、防護眼鏡及防護手套等，

並確實戴用。 
九、作業期間遇有警報應立即停工，並視狀況加以冷卻動火處，未獲警報解除前不

得復工。 
第二十條局限空間作業規定：請參照本校局限空間作業危害防止計畫。 

第二十一條高架作業規定如下： 

一、高架作業前應擬定完整作業程序，各項高架作業機械及高架作業設備應依法實

施自動檢查，包括定期檢查、重點檢查及每日作業檢點，並將檢查紀錄妥為留

存備查。 
二、僱用勞工從事高架作業時，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規定，實施勞工健康檢查

及管理；另若有「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第8條所定之限制情況，須禁止

人員從事高架作業。 
三、高度在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

方法設置工作台。設置工作台有困難時，應採取張掛安全網或使勞工使用安全

帶等防止勞工因墜落而遭致危險之措施，但無其他安全替代措施者，得採取繩

索作業。使用安全帶時，應設置足夠強度之必要裝置或安全母索，供安全帶鉤

掛。 
四、高度在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

設有適當強度之護欄、護蓋等防護設備。若前項措施顯有困難，或作業之需要

臨時將護欄、護蓋等拆除，應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因墜落而致勞工遭

受危險之措施。 
五、在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應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六、懸吊式施工架、懸臂式施工架及高度五公尺以上施工架之組配及拆除作業，應

指派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於作業現場指揮勞工作業、實施檢點、檢查材料、確

認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有效狀況；鋼管施工架使用之鋼材等金屬材料，應符

合國家標準CNS4750。 

七、使勞工從事高架作業時，應減少工作時間，每連續作業二小時，應依法給予作

業勞工足夠休息時間；法定休息時間倘因搶修或其他特殊作業需要，經採取相

對減少工作時間或其他保護措施，得調整之。 
八、接近架空電路之高架作業，應先作好絕緣防護措施或設置屏蔽及警告標示等防

護措施，以防止感電危害。 

九、對於勞工有墜落危險之場所，應設置警告標示，並禁止與工作無關之人員進入。 

第二十二條吊掛(及吊籠)作業規定如下： 

ㄧ、吊掛作業前應擬定完整作業程序，各項吊掛機械或設備應依法實施自動檢查，

包括定期檢查、重點檢查及每日作業檢點，並將檢查紀錄妥為留存備查。 

二、作業之吊車需設置過捲揚防止裝置、防滑舌片，並檢查鋼索是否良好，操作時

需有指揮手及安全戒護人員。 

三、作業人員應配戴安全帽、安全鞋及安全帶，安全帶應固定於安全母索或牢固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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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嚴禁吊掛作業人員隨吊掛物品吊升，並應防止吊掛物品發生墜落。 

五、作業之人員應佩戴安全帽及安全帶，並且安全帶應固定於安全母索上。 

六、作業前應設計並計算強度，標示最高負載荷重，作業不得超過額定荷重。 

七、作業中應嚴禁人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以及吊鏈、鋼索等內側角，並應派人員引導

交通。 
第二十三條特殊電氣作業規定如下： 

一、特殊電氣作業前應擬定完整作業程序，各項作業機械及設備應依法實施自動檢

查，包括定期檢查、重點檢查及每日作業檢點，並將檢查紀錄妥為留存備查。 
二、應通知相關單位於斷電後始可作業，且電路開關應上鎖或掛牌標示「禁止送電」、

「停電作業中」或設置監視人員監視之。 

三、開路後應先以檢電器具（如：三用電錶）檢查，確認其已停電，再以安全方法

確實放電，並使用短路接地器具確實短路，並加接地。 

四、從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應要求作業人員配戴絕緣用防護具，或使用活

線作業用器具或其他類似之器具。 

五、有因接近該電路引起感電之虞者，應設置護圍、或於四周裝置絕緣用防護裝備。 

六、電器機具之帶電部分，如於作業中或通行時，有因接觸或接近至發生感電之虞

者，應設防止感電之護圍或絕緣被覆。 

七、於濕潤場所、鋼板上或鋼筋上等導電性良好場所使用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

及臨時用電設備，為防止因漏電而生感電危害，應於各該電路設置適合其規格，

具有高敏感度，能確實動作之感電防止用漏電斷路器。 

八、於臨時配電盤上應裝設漏電斷路器，施工電線如經潮濕地面及工作動線時應架

高。 

 

第三節其他作業規定 

第二十四條物料搬運、更換安全注意事項： 

一、物料或器具堆放不得阻礙滅火器之使用及阻礙安全出入口或電氣開關。 
二、搬運物料時應注意電線及電氣設備，以免身體或物料與之接觸導致觸電引起災

害。 
三、槽車、起重機於停車裝卸貨物時，應將手煞車拉起並以輪檔固定車輪，並打開

警示燈。 
四、槽車作業前，人員應配戴個人防護設備，並確認管路接頭銜接、接地、閥件開

關、電源開關等是否正確，逐一檢查完成後始得進行充灌作業，完成作業後並

應復歸。 
五、運送危害物質的車輛應依「道路交通安全規則」規定辦理，如明顯標示、安全

資料表（SDS）、滅火器、洩漏應變器材等。 
六、物料移位前應先確定移動路線，以避開阻塞通道之可能。 

七、設備過高、過大、過重而於搬運過程中有發生危險之虞時，應將設備部分拆解

後搬運，地板上應視需要舖放金屬板以防塌陷。 

八、拆箱、搬機作業之人員應穿安全鞋。 

九、作業過程中，可能為化學品、氣體、廢液、金屬碎削等物質，噴濺於眼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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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配戴安全眼鏡或護目鏡。 

第二十五條承攬商人員在本校區使用化學品注意事項如下： 

一、工作場所內所使用之揮發性溶劑應隨時加蓋鎖緊，其容器應張貼危害標示(GHS)，
作業現場應提供安全資料表(SDS)。 

二、使用中之各種鋼瓶應妥善固定，遠離熱源並避免傾倒，搬運時禁止踢動、滾動。 

三、不相容之化學品不可相互混合，使用後之殘留廢液或擦拭布等應各別放置在容

器及相關收集桶內。 

四、因作業需要而攜入校區的化學品（限非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

質），應準備安全資料表並主動告知本校使用單位。 

五、禁止擅自拿取本校化學品空桶（箱）、玻璃容器安裝任何液體、廢棄物或當墊

腳使用。 

 

第四章  環境衛生 

第二十六條承攬商不得有下列污染環境之行為： 

一、承攬商因工程施工或財物安裝所產生之空氣污染物質，需符合空氣污染防制法

令相關規定。 

二、承攬商不得將其執行契約所產生之廢水、廢油、酸鹼及其他化學物質，倒入雨

水溝中，如需排放至污水處理設備時，應先通知督導單位核可後始可排放。 

三、承攬商對其工程施工或財物安裝所產生之廢料及垃圾，應自行清除及運離校區，

並依據環保法令妥善處理，不得有任意傾倒之行為。 

四、承攬商對其因工程施工或財物安裝或產生之環境噪音或震動應有適當之防護，

以降低對校園師生之影響。 

五、施工人員或施工器具所附著施工產生之灰塵、泥土等物質，應先經清理後始可

離開作業區域。 

第二十七條承攬商應注意校園環境衛生，必須管理所有員工不得隨地便溺、亂吐檳榔汁或飲

酒，或在非指定區域內吸煙。 

 

第五章罰則 

第二十八條承攬商於本校場所若未遵守本辦法及相關法令，致造成職安、環保或其他意外事

故，致使本校、其他承攬商或第三人之人身傷亡、財物毀損時，造成事故之承攬

商應負賠償與法律責任。本校對於承攬商之作業設施或作業方法，認為有違反本

辦法或危害人員安全之虞時，得隨時令其停止作業，至危害消失為止，並得依據

契約扣款、終止或甚至解除承攬。 

 

第六章附則 

第二十九條本辦法未盡事項依相關職安衛生或環境保護法規辦理。 

第三十條本辦法經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後，陳請校長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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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承攬商安全衛生環境管理承諾書 

一、承攬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立書人）茲承攬國立臺北藝術

大學（以下簡稱貴校）業務（工程），已指派人員會同貴校相關業務承辦人

員於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共赴本項承攬業務（工程）之施作現場勘查，

詳細瞭解有關承攬業務(工程)內容、工作範圍、環境特性與潛在危害，亦已

詳細閱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承攬商安全衛生環境管理辦法」，知悉工作場

所之安全衛生與環境保護等要求事宜。 

二、立書人承諾於作業期間願意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環保法令及其他適用有關

法律之規定，設置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措施及管理，並接受其檢

查機構及貴校督導查核；如有重複發生情事，立書人願配合貴校要求停工並

立即改善，對其疏忽而導致工期延誤，立書人願放棄先訴抗辯權。 

三、立書人若就承攬業務(工程)之全部或一部份交付其他廠商再承攬時，願意負

責將上述規定事項告知再承攬人並要求其具名遵守之，同時將書面資料影本

提供貴校留存或相關單位備查。 

四、立書人若未遵守法令規定致發生職業災害或其他污染、災害事件，就其造成

之傷亡損失、機具設備損壞、公害賠償與各項罰鍰等費用概由立書人自行負

擔，並負相關民事、刑事及行政疏失之責任，與貴校無關。 

五、本承諾書經簽署後，若日後貴校有修正承攬作業相關規定時，立書人亦同意

承諾遵守。 
六、本承諾書自簽發之日起生效。 

 

承攬商名稱：           

法定負責人姓名：         

簽章：         

指派人員：職稱：        姓名：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蓋廠商章)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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